
评标细则
本工程采用“二合一”合理低价法: 是指在采用合理低价法的招投标活动中，将企业信用行为情况纳入评标范围，投标时分为商务标和信用标两个部分，评标时分别定量计分的评标办法。

满分100分。其中，商务标95分，信用标5分（企业信用3分，项目负责人信用2分）
一、投标报价总分95分。

 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 A（若7≤有效投标文件＜10家时，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若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二个最高价和二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最高投标限价为B，则: 

评标基准价 =A×K1×Q1+B×K2×Q2
K1的取值范围为95%～98%（95%、96%、97%、98%）；

K2值：90%； 

Q1的取值范围为50%，55%，60%，65%，70%；

Q2=1-Q1；

Q1、K1 值由随机抽取的投标人代表随机抽取确定，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偏离评标基准价的相应扣减得分。
评标价相对评标基准价每高1%，扣减0.6分；每低1%，扣减0.3分；偏离不足1%的，按照插入法计算得分。

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报告上签字后，上述方法的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质疑、投诉、复议以及其它任何情形而改变；
其他评标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本工程确定的评审入围区间方式为：全部入围
二、信用标5分（企业信用3分，项目负责人信用2分）
1.此处得分由系统自动获取:其中，投标企业信用评分满分3分，占信用总分值的60%；项目经理信用评分满分2分，占信用总分值的40%。

投标企业和项目经理的信用评分以扬州市城乡建设局公布的上年度建筑市场信用评价成果得分为基本依据，根据计算方法得出“信用标”总分值。上年度信用评价成果自发布之日次月起启用，有效期为一年。

企业和个人年度信用情况未评价的，按扬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信息系统的初始分值80分计算。

“信用标”评分分值的计算公式为：投标企业“信用标”得分＝[企业信用基准分+本企业上年度信用分值/上年度房建总承包（装饰装修）施工企业信用分值最高分*2分]+[个人信用基准分+投标项目经理上年度信用分值/上年度建筑施工类个人信用分值最高分*1.5分]。

  其中，企业信用基准分的计算方法为：上年度信用评价成果为80分及以上的，可得信用基准分1分，上年度信用分值为60分的，信用基准分为0分，60-80分之间的，按照插值法计算；个人信用基准分的计算方法为：上年度信用评价成果为80分及以上的，可得信用基准分0.5分，上年度信用分值为60分的，信用基准分为0分，60-80分之间的，按照插值法计算。

主项资质非装饰装修类别（房建总承包或其他类别企业）的投标人参加装饰装修业务投标时，其企业信用分值的计算方式如下：
（1）信用评价成果发布后，市招标办应对上年度主项资质为装饰装修类别且信用分值为80分以上的企业信用分的平均值进行计算，并予以发布；

（2）主项资质非装饰装修类别的企业参加装饰装修业务投标时，其企业信用分值＝本企业上年度信用分值*0.8。如果该信用分值高于市招标办发布的平均值，则按平均值计取；低于平均值的，则按本企业上年度信用分值*0.8计取。
（3）市政总承包项目“信用标”分值的计算公式为：投标企业“信用标”得分＝[企业信用基准分+本企业上年度信用分值/上年度主项资质为本次招标项目专业类别的施工企业信用分值最高分×2.5分]+[个人信用基准分+投标项目负责人上年度信用分值/上年度建筑施工类个人信用分值最高分×1.5分]。公式中企业信用基准分的计算方法：上年度信用评价成果为80分及以上的，可得信用基准分0.5分，上年度信用分值为60分的，信用基准分为0分，60-80分之间的，按照插值法计算，分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个人信用基准分的计算方法仍按《扬州市国有投资项目“三合一”综合评标办法（试行）》（扬建工（2014）28号）执行。

（4）主项资质非市政总承包专业类别的投标人参加市政总承包项目投标时，其企业信用分值的计算方式为：企业信用分值＝本企业上年度信用分值×0.8。如果该信用分值高于市招标办公布的平均值，则按平均值计取；低于平均值的，则按本企业上年度信用分值×0.8计取。

平均值由扬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根据扬州市城乡建设局发布的上年度信用评价成果，对主项资质为市政总承包且信用评价成果为蓝牌及以上的企业信用分进行计算平均，并予以公布。
其他评标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